
 1 

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评定实施细则 

（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

目标，适应城市资源环境约束下内涵增长、创新发展的要求，探索与绿色低碳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城市更新新途径，提高公众认识，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强化示范带头作用，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在会员单位中开展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

改造评定工作。为做好评定工作，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既有建筑，指已建成使用的民用建筑，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既有

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指对本市建成的既有建筑进行可持续改善，以提高性能、

改善环境、减污降碳、完善功能的建设活动。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既有建筑绿色低碳

更新改造评定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三条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评定工

作。 

第二章  申报条件与评定等级 

第四条 申报单位及项目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按总得分确定评定等级： 

1、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评定的申报应由建筑物所有权人或其授权委托

的使用人提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物业管理单位和节能服务企业等可作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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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 

2、申报项目应选用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颁布的《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

改造适用技术目录》（以下简称《技术目录》）中的单项或多项技术，且实施完成

并投入使用。重点技术每项得分“2.0 分”，推荐技术每项得分“1.0 分”。 

3、若项目为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历史建筑、老旧小区、节约型机关、地下公

共服务空间等，以及规模化应用减污降碳技术的可获加分项，每项得分“3.0 分”。

同一项目最高得“12.0 分”。 

4、若项目采取创新的技术措施，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证明该技术措施可有

效提高建筑在健康舒适、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方面的性能，实现建筑可持续的发

展或具备较大的社会效益，经专家评审组评议，可作为创新项，每项得分“1.0～2.0

分”。 

5、申报评定铂金奖的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⑴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将组织开展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项目典型用户

满意度调查，且该项得分不应低于 3 分。 

⑵ 应采集申报项目在最近一个自然年中消耗的水、电、燃气、燃油、外供热源、

外供冷源和可再生能源共七类分类能耗以及典型房间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建

筑隔声性能等的数据，报送至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信息化平台。 

6、项目评定等级根据评定后的总得分按下表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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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评定等级划分 

序号 

选用《技术目录》 

技术总得分 P1 

典型用户满意度 

调查得分 P2 

等级 

1 40≤P1<60 — 银奖 

2 60≤P1<75 — 金奖 

3 P1≥75 且 P2≥3 铂金奖 

7、申报评定的项目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规定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

规范，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违章情况，申报单位应在申报材料中提交承诺书。 

第三章  申报材料 

第五条 申报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1、《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评定申报表》和《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

低碳更新改造评定申报承诺书》，纸质文件各一式两份。 

2、申报单位的资质证书、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管理规定批件（复印件加盖

公章）。 

3、项目选用相关绿色更新改造技术的清单及逐条对应的证明资料，包括：设计

说明、施工图纸、工程材料设备清单、检测报告、竣工图纸、验收及运营管理资料

等。 

4、申报材料中所有复印件应加盖相关单位公章，必要时出示原件由协会核对。

提供的资料为外文的，应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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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六条 申报程序： 

1、申报单位通过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网站（www.shgbc.org）进入“上海市既有

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项目申报”，网上填报“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

评定申报表”和“上海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评定申报承诺书”，并在线打

印书面材料（非由申报系统在线打印的书面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网上填报材料不一

致的，不予受理）。 

2、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现场勘查、典型用

户满意度调查和专家评审。专家评审组由本市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更新改造领域相关

专业的专家组成，依据本实施细则，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形成专家评审组意见。 

第五章  公 示 

第七条 通过评审的项目在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网站（www.shgbc.org）公示，公

示期为 10 天。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项目持有异议的，均可在公示期内向上海市绿

色建筑协会提供署实名的书面材料。 

第六章  公布与颁证  

第八条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对获得评定的项目予以公布并颁发奖牌。 

第七章  升 级 

第九条 已获得评定的项目需升级铂金奖、金奖，可向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提出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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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经 费 

第十条 协会不收取相关服务费用，相关专家费及奖牌制作费由申报单位自行

承担。 

第九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负责解释。 


